
彰化縣大城鄉公墓暨納骨堂使用管理自治條例修正對照表 

法條 現行條文 修 正 條 文 說 明 

第 14條 第十四條 本鄉示範公墓內嚴禁

下列事項： 

一  偷葬。 

二  露棺、露置骨骸或屍體。 

三  放牧牛羊牲畜、掘取泥土草

皮傾倒廢棄物、堆放雜物及侵佔

墾耕。 

四  練習打靶或屠宰。 

本鄉示範公墓內嚴禁下列事項： 

一  偷葬。 

二  露棺、露置骨骸或屍體。 

三  放牧牛羊牲畜、掘取泥土草

皮傾倒廢棄物、堆放雜物及侵佔

墾耕。 

四  練習打靶或屠宰。 

五  其他不法或未經本所同意之

行為。 

示範公墓嚴禁

事項眾多，無

法一一列舉完

盡，以其他不

法或未經本所

同意之行為涵

蓋較為全面完

整。 

第 18條 

第一項 

第二款 

第（一）目 

（一）第一層：…臨時神主牌新

臺幣六千元，臨時神主牌使用期

限為一年；若逾期則須補收差額

新臺幣一萬元。 

（一）第一層：∙∙∙臨時神主牌新

臺幣六千元，臨時神主牌使用期

限為一年；若逾期則視同非臨時

神主牌須補收差額新臺幣一萬

元。 

逾期之法律效

果，非處罰之

規定，由臨時

神主牌改為非

臨時神主牌。 

第 18條 

第一項 

第三款 

為獎勵設有納骨堂之傳統公墓遷

掘，美化納骨堂周遭環境，有下

列情形之一者，於 101年 1月

1日起至 111年 12月 31日

止，可適用八折優待。但須檢附

欲遷掘墓園之遠、中、近照片、

起掘證明書並由公墓管理員簽章

證明。 

（一）第三公墓（傳統公墓）遷

掘，安座於第三公墓納骨堂（孝

思堂）者。 

（二）第六公墓（傳統公墓）遷

掘，安座於第六公墓納骨堂（懷

親堂）者。 

（三）自第三公墓納骨堂（孝思

堂）遷出安座於第六公墓納骨堂

（懷親堂）者。 

為獎勵設有納骨堂之傳統公墓遷

掘，美化納骨堂周遭環境，有下

列情形之一者，於 101年 1月

1日起至 111年 12月 31日

止，可適用八折優待。但須檢附

欲遷掘墓園之遠、中、近照片、

起掘證明書並由公墓管理員簽章

證明。 

（一）第三公墓（傳統公墓）遷

掘，安座於第三公墓納骨堂（孝

思堂）者。 

（二）第六公墓（傳統公墓）遷

掘，安座於第六公墓納骨堂（懷

親堂）者。 

四、自第三公墓納骨堂（孝思

堂）遷出安座於第六公墓納骨堂

（懷親堂）者，於 101年 1月

1日起至 111年 12月 31日

止，可適用八折優惠。 

增列第四款。 

第三、第六傳

統公墓遷掘，

安座於其公墓

納骨堂內有美

化納骨堂周遭

環境之利益，

但第三納骨塔

遷出於安座第

六公墓納骨塔

則屬政策性考

量，無美化其

周遭環境之功

能及利益，應

有所區隔，故

將其單獨列為

第四款。 



第 25條 

第 2項 

本鄉納骨堂得設置管理員，負責

現場一切管理事項，納骨堂管理

員，應備簿冊登記下列事項，並

受主辦人員之指揮監督： 

一、納骨堂層別、區別及編號。 

二、進堂安放日期。 

三、死者之姓名、性別、籍貫及

出生、死亡年月日，死亡原因。 

四、死者主要家屬或安放者姓

名、籍貫、住址、電話號碼及其

與死者關係（地址、電話若有變

更應通知公所）。 

本鄉納骨堂得設置管理員，負責

現場一切管理事項，納骨堂管理

員，應備簿冊登記下列事項，並受

主辦人員之指揮監督： 

一、納骨堂層別、區別及編號。 

二、進堂安放日期。 

三、死者之姓名、性別、籍貫及出

生、死亡年月日，死亡原因。 

四、死者主要家屬或安放者姓名、

籍貫、住址、電話號碼及其與死者

關係（地址、電話若有變更應通知

公所）。 

前項登記簿，得以書面簿冊形式

或以電子檔案方式登載保存。 

增列第 2項，電

子檔案較易保

存，避免發生毀

損遺失。 

 

 


